
温州理工学院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

(适用学位细则第四条)
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号
	
	姓名
	
	二级学院
	

	专业
	
	行 政 班
	

	平均学分绩点
	
	累计重修学分
	

	符合《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/《温州理工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

第四条第几款规定
	

	申

请

理

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
	二

级

学

院

审

核

意

见
	         审核人：

负责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教

务

处

审

核

意

见
	         复核人：

负责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只适用于符合《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第四条规定的学生申请学士学位； 

2、随表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；
3、本表壹式贰份，二级学院、教务处各存壹份备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理工学院教务处制

